
市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

平稳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市属有关企事业单位，中

央、省在银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

击战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减轻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

全力帮助支持中小微企业克时限、渡难关，省政府办公厅于近

日印发了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

展的若干措施》（甘政办发〔 2020〕11 号）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

部署要求，现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、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、

努力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主要工作任务予以分解，请认真抓好

落实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认真领会政策精神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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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站位，深刻认识省政府出台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、

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系列措施的重要意义，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、

一手抓经济建设，全力支持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，努力实

现平稳健康发展。（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）

（二）用足用好支持措施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工

作针对性、实效性、灵活性，切实做到上下协调、横向联动，

主动对接、互相配合，针对具体困难和问题要采取一企一策、

一事一策，全面落实各项支持措施，真正让企业享受到政策实

惠。（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）

（三）全力支持开工生产。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特

事特办、急事急办，在督促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

开辟绿色通道，简化审批程序，细化服务措施，全方位支持市

域内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生产，及时协调解决中小微企业复

产复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加强统计反馈，强化政策措施落实

情况督查。（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）

（四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。纳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，

没有享受到中央和省级财政贴息支持的，市级财政凭借 2020 年

1 月 1 日后疫情防控期内新生效的贷款合同，由市级财政按照实

际获得贷款利率的 50%给予贴息，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。各县区

财政、高新区财政可视情况给予适当贴息。（市财政局负责）

（五）确保稳定信贷供给。辖区内金融机构要全面落实疫

情期间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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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政策，不得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不得违规下调信用评级和贷

款风险类别，不得随意压减贷款规模和授信额度。（市政府金融

办牵头、各金融机构负责）

（六）加大服务保障力度。对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生产经

营场所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费用实施阶段性缓缴，缓缴期实行

“欠费不停供”措施。（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工信局、国网白银供电公司、中石油昆仑燃气白银分公司、

天伦燃气公司、市动力公司负责）

本任务分解通知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应对

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同步

执行，执行至 2020 年底。

附件：落实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任务

分解表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2 月 22 日

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2 日印发


